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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智慧財產局　函
地址：10637台北市辛亥路2段
185號3樓
承辦人：洪盛毅
電話：(02)23767141
傳真：(02)27365061
電子信箱
：sihung00524@tipo.gov.tw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8年10月7日

發文字號：智著字第0980008466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「甲校老師以電子檔重製著作，供甲校視障學生使用

，該重製電子檔可否提供予乙校老師，再轉供乙校視障學

生使用」之著作權法適用上疑義，復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 貴部98年9月11日台特教字第0980157794號函所附會

議紀錄及內政部98年10月2日「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

會下設『司法院釋字第649號解釋跨部會因應專案小組」

第5次會議主席裁示辦理。

二、按著作權法(以下簡稱本法)第53條第2項規定：「以增進視

覺障礙者、聽覺機能障礙者福利為目的，經依法立案之非

營利機構或團體，得以錄音、電腦、口述影像、附加手語

翻譯或其他方式利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，專供視覺障礙者

、聽覺機能障礙者使用。」因此，所詢甲校如可認係依法

立案之非營利機構或團體，該校老師為增進視覺障礙者之

福利，自得依本法第53條第2項之規定，以「錄音、電腦

、口述影像、附加手語翻譯或其他方式」（包含本案所詢

以數位型態進行之重製），利用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，

專供視覺障礙者使用，不須事先徵得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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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又著作利用如符合本法第53條第2項規定，則依本法第63

條第3項之規定，亦得散布該著作。惟基於本法第53條第2

項之立法意旨，其所得散布之對象，亦應限於將此等重製

物專供視、聽覺障礙者利用之人（包括視、聽覺障礙者本

人及以增進視、聽覺障礙者福利為目的而依法立案之非營

利機構或團體）。故如上述甲校依上揭規定利用他人著作

，除供該校視障者使用外，復將該等電子檔轉供予乙校，

該等散布行為如符合上述說明，亦可認屬合理使用，不生

侵害著作權之問題，同時乙校亦得依本法第53條第2項規

定將該電子檔提供該校之視障學生使用。惟如乙校進一步

將該未經授權之著作重製物散布予乙校學生以外之個人、

機構或團體者，則恐已逾越合理使用之範圍，併予敘明。

正本：教育部

副本：內政部、本局著作權組（三科）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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